
客户隐私永久保护协议

甲方：义乌市鸿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https://www.asiandsage.com/）

乙方：

（以下，甲方和乙方单独称为“一方”，共同称为“双方”。）

鉴于甲方为乙方提供义乌个体户开户或者稠州银行 NRA 离岸，为了保障乙方的个

人隐私，双方遵循友好、平等、 自愿的原则签署客户隐私保密协议(以下称“本

协议”)，约定如下：

1. 保密信息

1.1 本协议中，保密信息是指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所有与乙方隐私相关的信息资料,

包括但 不限于客户信息、身份证信息、身份证图片，信息，公司名称，申请地

址和手机号码以及经营产品，出口收汇国家，近期资料合同,发票,或者订单往来

邮件) ，paypal,速卖通,亚马逊,敦煌网或者其他平台注册名， 离岸公司名字和

注册地，收汇金额和协议。

1.2 乙方应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供保密信息。如果乙方以口头形式向甲方提供了

信息，且认为此信息非常重要切不可泄露， 则乙方应在该信息发送后 15 日内

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1.3 下列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

a. 乙方在正式书面通知之前已发布的信息；

b. 非甲方的过错，已被第三人或公众所知晓的信息；

c. 在乙方提供给甲方之前，甲方从合法渠道已经知道的信息；

d. 在未使用保密信息的条件下，甲方独立发现的信息；

e. 乙方对信息发布没有限制且可以公开的信息。

2. 保密责任

2.1 为避免泄密,双方应遵守:

a． 甲方应采取尽可能的合理措施对保密信息严格保密,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和执

行有效的安全措施和操作规程；

b． 甲方除了可以将保密信息透露给甲方工作人员、与甲方签署类似保密协议的

合作方或合同签约者之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保密信息，但在下列情况发生时，

甲方有权全部或 部分保密信息（视情况而定）：

(a) 事先获得乙方的书面同意；

(b)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c) 按照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

(d) 为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e) 为维护本网站的合法权益。

c． 甲方拥有本协议的最终解释权。

2.2 保密信息的保密期限为永久，自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保密信息之日起开始。

3. 使用限制

3.1 甲方承诺仅把保密信息用于为乙方提供相应服务时使用；且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

3.2 甲方同意任何以软件、数据、或数据库形式传送的保密信息只能用于甲方所

有的计 算机系统。

4.其他

4.1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和解释。因解释或

履行本 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在三

十天内争议仍无法得 到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4.2 相互关系：本协议不表明甲方和乙方建立任何代理或合作关系。如双方希望

建立代理和合作关系，需另行签定代理/合作伙伴协议。

没有能够按照守约方的合理要求进行改正，则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本协议协

议终止后， 甲方应将全部保密信息应立即返还给乙方，且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全

部未授权的保密信息使用 者的名单。

4.5 本协议终止后，本协议的第 2 条和第 3 条的规定对甲方仍然有效。

4.6 本协议对甲乙双方各自的受益者、继承者以及指派者均有效，但是本协议所

规定的 甲方和乙方的各自责任不能被指派或分配给该等受益者、继承者或指派

者。

4.7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

的全部 损失；且守约方有权采取任何公平合理的补救措施。

4.8 本协议的任一条款如果被有管辖权的法院认定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该条

款将视 为从本协议中删除，但是双方应同意：

（a） 谈判确定尽可能接近原有条款含义的公平合 理的新的条款；以及（b） 本

协议其他条款仍然有效。

4.9 本协议包含了双方关于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事项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取代双方

之前任 何口头或书面协议和约定。

4.10 针对某一保密信息，乙方书面声明放弃甲方根据本协议第 2 条所应承担的

保密责 任，但其他保密信息不受该书面声明的影响。

4.11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持一份，每一份具有相同的

法律效力。

甲方： 义乌市鸿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

日期： 日期：

盖章：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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